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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县百和镇大鹿溪河防洪治理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2月 19日，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组织召开泸县百和镇大鹿

溪河防洪治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环保验收的有“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及相关专家，在听取了

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对项目建设环保“三同时”执行情况和四川瑞兴环保

检测有限公司开展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后，通过现场查验、资料

审查和询问，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泸县百和镇大鹿溪河防洪治理工程位于泸县百和镇大鹿溪河百和场镇

段，主要建设内容为：本项目新建防洪堤，河堤长度共 400m，其中，左岸

新建堤防长 200m，上起已建吊桥上游 200m范围河段，下至已建吊桥；右

岸新建堤防长 200m，上起已建吊桥上游 200m范围河段，下至已建吊桥。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0年 5月 26日，泸县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泸县百合镇大鹿溪防

洪工程建设资金的请示》。2021年 7月，泸县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委托四川

金原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泸县百和镇大鹿溪河防洪治理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泸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 7月 15日以泸市环泸县建

函[2021]21号文件给予批复。项目已于 2021年 8月开始动工建设，2021

年 11月工程竣工，现已正常试运行。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600万元，实际环保设施投资为 32.6万元，占总投资的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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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监测调查范围

项目验收范围为泸县百和镇大鹿溪河防洪治理工程主体工程，辅助工

程、临时工程、环保工程等。验收调查内容为项目工程建设对沿线生态环

境的影响及环保措施落实情况、环境管理检查、风险防范措施等。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调查，项目建设基本按照环评建设内容建设，其生产地点、工艺、

规模、等与环评基本一致，未发生重大变更。参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本项目变动情况不属

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施工生产废水主要包括基坑排水、砂石料清洗和运输车辆冲洗废水等，

生产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作为生产用水进行回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

污水主要是施工人员盥洗废水和粪便污水等，工程项目部、员工的住宿通

过城区租房解决，经业主单位介绍，为了尽量降低施工期间对沱河流水质

的影响，施工单位与施工期间不在工区内修建旱厕，同住房一起租用附近

居民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项目施工期生活污水不会对施工附近地表水水

质造成影响。

（二）废气

在整个施工场地及项目沿线洒水降尘，洒水次数每天不少于 3次，堆

放土石方采用防尘布遮盖； 限制车速；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水泥、黄沙等

的装卸作业；风速四级以上易产生扬尘时，暂时停止土方开挖，及其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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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扬尘的作业；施工期间严禁抛撒建筑垃圾，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并在

指定的垃圾处置场处置，不能及时清运的，在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垃圾堆放

场地进行保存；施工场地运输车辆驶出工地前使用冲洗设施冲洗轮胎，防

止携 带泥土驶出施工现场；运输沙、石、水泥、土方、垃圾等易产生扬尘

物质的车辆，采取封闭运输作业，严禁撒漏。

（三）噪声

施工期间噪声主要来自于施工开挖、混凝土浇筑等施工活动中的施工

机械运行、车辆运输和机械加工修配等。已采取环保措施：

合理布置，禁止夜间作业，车辆限速行驶，经过集中居民点等处禁止

鸣喇叭。施工机械选用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机械，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

保持机械润滑，减少运行噪声。对施工场地内高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吸声

等综合降噪措施。建设单位应加强与附近居民日常沟通，取得周围受影响

单位和人员的同意和谅解，避免因噪声污染而引起纠纷。

（四）固体废物

开挖料沿线堆放，堆放点四周应设置围堰防止溢流，堆土占地范围地

面采用彩条布铺垫，堆放期间采用防尘布遮盖；具备回填条件时及时回填，

未回填土石方运至堤后、堤背区域用于草皮护坡，无弃渣产生。 生活垃圾

袋装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建筑垃圾施工单位分类回收，清运

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处。

（五）生态环境

选择枯水期进行施工，做好挖填方的合理调配工作。施工期间严禁在

河道采砂、取石、倾倒建筑垃圾或废水，及时恢复施工过程破坏的植被;严

格控制临时占地区域，竣工后恢复原状;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后，及时拆除临

时建筑物，平整土地，并采取生态恢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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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保验收监测调查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及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泸县百和镇大鹿

溪河防洪治理工程检测报告》（瑞兴环（检）字[2021第 2798号），验收

监测调查结果如下：

（1）废气

工程施工期间采取洒水抑尘措施后，工程施工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较

小，施工期间没有收到大气环境污染方面的投诉。运营期项目无废气污染

物产生。

（2）废水

施工期废水采取措施后，无废水外排，根据验收监测，项目防洪提段

大鹿溪河水质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 III类标准限值。

营运期防洪提工程对水环境无影响。

（3）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未造成环境噪声污染，营运期无噪声产生，对环境的影

响较小。

（4）固废

经现场的调查，本工程施工期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未造成二次污染，

营运期防洪提工程主体无固体废物产生。

（5）生态环境

本工程征地所占用的永久占地为内陆滩涂用地，符合用地要求。临时

占地已全部进行恢复。根据现场踏勘及收集资料，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与环

评报告基本一致，根据现场勘查，临时用地恢复效果良好。

（五）污染物排放总量建议指标

环评批复未下总量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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